附件

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在东莞设置门诊部
和诊所工作指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及《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2025年度部省际会议纪要》有关要求，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印发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负责辖区内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设立门诊部的设置审批工作；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委托镇街（园区）实施辖区内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设立门诊部的执业登记工作及设立诊所的备案工作。
二、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设立门诊部，应当向东莞市卫生健康局提交设置审批申请，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门诊部执业登记和诊所备案，应当向所在镇街（园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办理申请。有关事项按照“广东政务服务网－东莞市卫生健康局网上服务窗口”公布的“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执业登记）”中的“诊所备案（报备）”或“中医诊所备案”事项的办事指南办理。
[bookmark: OLE_LINK6]三、设立门诊部和诊所的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应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医疗机构设置人（设置单位）的有关规定。设立的门诊部和诊所必须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四、申请备案个体诊所的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应是具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具备台湾或大陆承认的合法行医资质，并从事五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以台湾医师行医执照（行医资格证明）备案诊所的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其医师执业注册参照《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办理短期行医手续，有效期最长三年，到期后如诊所延续举办，应重新办理短期行医手续。取得大陆合法行医资质的，参照大陆医师备案诊所有关办法执行。
[bookmark: _GoBack]五、镇街（园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设立门诊部和诊所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应当对新设立的诊所自发放诊所备案凭证之日起45日内进行现场核查，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应当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撤销其备案并及时向社会公布。门诊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校验期为1年，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设立门诊部应当于校验期满前3个月向所在镇街（园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校验。
六、本工作指引未明确事宜，参照目前现有相关规定执行。
